
鹏华基金鹏诚坚石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调整参与费率致委托人的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，根据《鹏华基金鹏诚坚

石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关于调整费率的有关约定，

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调整鹏华基金鹏诚坚石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

划（以下简称“本计划”）的参与费率，具体调整如下： 

《鹏华基金鹏诚坚石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第七

章“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、退出和非交易过户”第（五）节“参与

和退出的费用”中“1、参与费用：客户在开放期的参与开放日参与

本计划时的参与费率为0.8%。”调整为“1、参与费用：客户在开放

期的参与开放日参与本计划时无需缴纳参与费用。” 

上述调整自2019年12月25日生效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资产管理人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日期：2019 年 12 月 20 日 

 


